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辦理展翅計畫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7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 2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03 月 29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完善辦理「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理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投入職場展翅計畫」，特依據「教

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理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投入職場要點」，訂定「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學

生展翅計畫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本校五年制在學具就業意願之四年級或五年級學生均可參與，各學科應先就學生修課狀況進行

評估，並就學生評比表所列原則進行審議排序(參見附表一)，以經濟/文化不利學生與成績優異者

為優先考量。 

三、參與展翅計畫之合作對象須為政府登記核准立案之廠商，且同意提供受補助學生在校就學期間生

活獎學金與畢業後正式職缺，並符合廠商評估表所列標準(參見附表二)。生活獎學金金額以該計

畫辦理年度之教育部公告為準。 

四、本校依教育部當學年度計畫公告期限排定辦理工作時程，各學科應於公告之工作時程前完成親師

宣導、就業媒合與學生比序審議等事項。研究發展處須上網公告計畫徵選事項以達周知。 

五、各學科將完成廠商媒合之學生名冊及學生評比表後擲交研究發展處彙整。研究發展處再依學生評

比表總分進行全校薦送學生排序，於行政會議確認。薦送排序名單陳校長核定後公告之。申請學

生並須完成與學校簽署就業意願書方可排入本校薦送教育部名單。 

六、當年度核定名額以教育部公告為準。若本校薦送人數多於教育部核定名額，依全校薦送排序名單

依序補助。 

七、受補助學生之就業義務內容(包含得免償還補助款或免履行就業義務原則)之規定依該計畫辦理

年度之教育部公告為準。 

八、受補助學生應與廠商簽訂合約，合約內容得包含生活獎學金起迄時間、就業年限、違反約定喪失

受領補助款之權利、償還補助款之條件與核計基準、就業期限、保證人負連帶責任及簽約日期等

相關事項。 

九、各學科應排定就業追蹤與輔導專責人員，相關流程依校方規定辦理。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學生評比表 

 

 

______________科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評估日期: ______________ 

                        得分 

項目 
5 分 3 分 1 分 

1 家庭經濟狀況 
符合完善就學輔

導補助資格學生 
就學貸款 一般 

2 
是否參與或申請該年度就業

培訓專案計劃 
參與   

3 學業成績 PR 值≧76 PR 值 51-75 PR 值≦50 

4 採計學期中不及格科目數 無不及格科目 不及格科目 1-2 門 不及格科目≧3 門 

5 三照 3 張證照 2 張證照 1 張證照 

6 實習(作)科目成績 各科自訂   

7 操行成績 ≧80 分 71-79 分 ≦70 分 

總分 
 

 

 

註： 

1. 四年級學生操行與學業成績採計 5 個學期，五年級學生操行與學業成績採計 7 個學期。 

2. 學業成績以該學科學生 PR 值為準。 

3. 如該學科於申請年度未有辦理就業培訓專案計劃，可自行篩選該學科申請人數之 10%學生，該項

目給予 5 分。 

4. 申請學生若有參與主辦單位為教育部或勞動部辦理之全國性技藝競賽者，參賽結果為優等以上者

總分加 10 分、佳作 6 分、參賽者 3 分。 

5. 申請計畫學生之修課未通過學分須低於 20 學分；並視各科課程屬性評估如期畢業之可能性。 

  



 

 

表二                             合作廠商評估表 

 

 

______________科                              評估日期: ______________ 

一、廠商概況 

公司名稱  

營業項目  

學生工作地點  

營業登記證 □ 有            □ 無 

提供生活獎學金 

1.□是，符合教育部之規定 

金額         元/學期 (是否含寒暑假  □是   □否) 

金額         元/月  

2.□是，實習期間提供基本工資以上之實習津貼         元/月 

學生畢業後進入 

該廠商就職之優 

渥措施 

□提供優先聘用 

□實習期間併入年資採計 

□薪資較其他新進人員優渥 

□提高工作待遇承諾 

□其他請說明:  

二、工作評估（極佳：5、佳：4、可：3、不佳：2、極不佳：1） 

工作環境 □5    □4    □3    □2    □1 

工作安全性 □5    □4    □3    □2    □1 

工作專業性 □5    □4    □3    □2    □1 

培訓計畫 □5    □4    □3    □2    □1 

合作理念 □5    □4    □3    □2    □1 

總分 

 

三、補充說明 

 

四、評估結論          □推薦        □不推薦 

承辦人 科主任 

  

註:本表評估總分須達 20 分以上方可推薦為合作廠商。 

 


